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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粤刑终 391 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烈福，曾用名罗烈来，男，1976 年 8 月

28 日出生于贵州省天柱县，苗族，小学文化，原系珠海市南屏梓怡轩

工艺品设计工作室负责人，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经常居住地广

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因本案于 2017年 6 月 7 日被刑事拘留，2017 年 7

月 13 日被取保候审；2018 年 1 月 22 日再次被刑事拘留，2018 年 2 月

13 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珠海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黄丽荣，广东鹏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由广东省法律援助局指

派。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

被告人罗烈福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及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一案，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作出（2018）粤 04 刑初 67 号

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罗烈福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



合议庭，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

护人的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一、2017 年 5 月，同案人廖某（另案处理）雇请同案

人李某 2（另案处理）将一批象牙从澳门走私到珠海，李某 2 纠集同案

人刘某、关某、陈某 1、李某 1（均另案处理）共同参与。 

2017 年 6 月 3 日，李某 1、李某 2、关某、刘某、陈某 1 从澳门携

59.40 公斤象牙入境，而后李某 2 在珠海市将象牙交给被告人罗烈福并

收取报酬人民币（下同）51300 元。经计核，上述象牙价值计

2475019.80 元。 

2017 年 6 月 7 日，李某 1、李某 2、关某、刘某、陈某 1 再次从澳

门携一批象牙入境。当晚关某被抓获并当场查获象牙 4 袋。而后侦查机

关陆续抓获李某 2、刘某、陈某 1、罗烈福、李某 1 并查扣罗烈福随身

携带现金 116400元。经鉴定，上述 4 袋象牙为哺乳纲长鼻目象科现代

象象牙原牙段，重量计 129.68 公斤。经计核，上述象牙价值计

5403376.56 元。 

二、2014 至 2015年，被告人罗烈福在未经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批准的情况下，多次从珠海昌某工艺制造有限公司非法购买河马牙碎料

并雇请同案人杨某（另案处理）加工成隔片、珠链等工艺品。2016 年 3

月起，罗烈福雇请同案人罗某 1（另案处理）售卖河马牙碎料及工艺品。

2017 年 6 月 8 日，侦查机关在罗烈福住所查扣河马牙碎料 181 公斤。

经计核，上述河马牙碎料价值 32580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物证、书证、证人

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电子数据等证据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罗烈福的行为已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和非法

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罗烈福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



并罚。在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共同犯罪中，罗烈福系主犯。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百四十一条、第六十九条、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

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三款第（二）项、《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罗烈

福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

万元；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一万元；（二）扣押在案的走私赃款人民币 116400

元，赃物河马牙碎料 181 公斤,供犯罪所用的加工河马牙碎料的台钻机

一台、切料机一台、砂纸一张、打磨机一把、雕刻机一把、水枪头二把、

电子秤一台、鼓风机一台、VIVO 牌手机一台、OPPO 牌 A57t 型手机一台，

均予以没收。 

上诉人罗烈福上诉认为，其未参与涉案走私犯罪，其发给司机成某

的红包系随意发送，其被抓获时随身携带的现金系他人支付的货款。请

求依法改判。 

上诉人罗烈福的辩护人辩护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认定罗烈福参与

涉案走私犯罪，原判对罗烈福所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制品罪量刑过重。请求依法改判。 

经审理查明：一、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的事实 

2017 年 5 月，同案人廖某（另案处理）雇请同案人李某 2（另案处

理）从澳门走私象牙到珠海并约定按重计酬，李某 2 又通过同案人刘某



（另案处理）纠集同案人关某、陈某 1（均另案处理）参与，关某又纠

集同案人李某 1（另案处理）参与。 

2017 年 6 月 3 日 11 时许，陈某 1 在澳门南领工业大厦附近向同案

人“庄某”（身份不明）领取 2 包象牙后交给关某，关某再将象牙带至

李某 1 所在中源货运有限公司门口交给李某 1。李某 1 在该公司仓库内

称得象牙重 59.4公斤并告知关某，关某又通过陈某 1 将象牙重量告知

刘某。17 时许，李某 1 将象牙藏于中源货运有限公司粤Ｚ×××××

澳号货车的货柜内并驾车从跨境工业区入境珠海市。19 时许，李某 1

到达珠海后将象牙转移至粤Ｃ×××××号面包车内，又安排同案人黄

某 2（另案处理）驾面包车随关某将象牙送至南屏海鲜街某档口交给陈

某 1。随后，刘某与李某 2 到该档口从陈某 1 处取走象牙。20 时许，李

某 2 驾驶粤Ｘ×××××号广某传祺 SUV 将象牙运至南屏医院附近等待

收货人。20 时 40分许，上诉人罗烈福租乘证人成某驾驶的粤Ｃ×××

××号货车到达南屏医院，罗烈福向李某 2 接收涉案象牙并付给李某 2

运费人民币（下同）5 万余元后继续乘该货车将象牙运至南屏镇十二村

附近路段，之后通过微信红包支付给成某运费 50 元。罗烈福取得象牙

后通过微信在网上兜售，李某 2 取得报酬后分配部分报酬给刘某、陈某

1、关某、李某 1 等人。经鉴定，上述象牙价值约计 2475019.80 元。同

月 6 日 11 时许，陈某 1 再次在澳门从“庄某”处领取 4 包案涉象牙并

在澳门南领工业大厦附近交给关某，关某再将案涉象牙交给李某 1。同

月 7 日，李某 1 在中源货运有限公司仓库内对案涉象牙进行称量后分藏

于证人黄某 1 的粤Ｚ×××××澳拖头车内并驾车偷运入境。到达珠海

市后，李某 1 将案涉象牙及包装袋转移至其粤Ｃ×××××号面包车内

并再次安排黄某 2 随关某驾车送货。19 时许，关某与黄某 2 驾车到珠

海市夏湾废品收购站对象牙称重时被侦查人员抓获，案涉象牙 4 袋也被



当场查扣。而后，侦查机关在珠海市陆续抓获了李某 2、刘某、陈某 1、

李某 1。与此同时，罗烈福租乘证人吴某驾驶的货车到珠海市南屏医院

门前马路边准备接货，因等不到送货人而乘货车返回南屏镇十二村后被

侦查机关抓获，其随身携带的现金 116400 元也被当场查扣。经鉴定，

侦查机关查扣的 4 袋案涉象牙均为哺乳纲长鼻目象科现代象（《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象牙原牙段，重量计 129.68 公斤，

价值计 5403376.56 元。 

综上，罗烈福两次走私象牙重约 189.08 公斤，价值约 7878396.36

元。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物证、书证） 

1.侦查机关调取的户籍资料等材料，证明：上诉人罗烈福及同案人

李某 2、刘某、陈某 1、李某 1、关某的出生日期等个人身份信息；罗

烈福无违法犯罪前科。 

2.侦查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及情况说明，证明：侦查机关拱北海关

缉私局根据线索于 2017 年 6 月 7日晚在珠海市夏湾昌平路一废品收购

站抓获同案人关某并查获粤Ｃ×××××车辆上的疑似象牙 4 袋；在珠

海市南屏海鲜街鸿兴酒楼抓获同案人刘某、李某 2 并在酒楼门口抓获同

案人陈某 1；在珠海市南屏十二村附近路段抓获上诉人罗烈福并查获其

随身携带的现金 116400 元。同月 8日，侦查机关在珠海市珠澳跨境工

业区口岸货车出境通道抓获同案人李某 1。 

3.侦查机关制作的搜查笔录、扣押笔录及扣押清单，拍摄的现场照

片，证明：（1）2017 年 6 月 7 日，侦查机关查扣证人黄某 2 面包车

（粤Ｃ×××××）一辆、同案人李某 2iPhone6 和三星手机各一台、

同案人刘某 iPhone4 和 iPhone5 手机各一台，同案人陈某 1 白色无品牌



和三星牌手机各一台及蓝色电话号码记录纸一张，上诉人罗烈福随身携

带现金 116400 元及 VIVO 牌手机一台。（2）同月 8 日，侦查机关查扣

同案人李某 1VIVO牌和 OPPO 牌手机各一台，在同案人关某处查扣疑似

象牙 4 袋（经现场称量重量计 129.68 公斤）并查扣其 iPhone6S 和诺基

亚手机各一台，在珠海市香洲区南屏十二村丰盛园 148号 1 楼的梓怡轩

工艺品设计工作室扣押罗烈福用白色编织袋装的不明碎料 4 袋及用塑料

筐装的不明碎料 6 筐。（3）同月 13日，侦查机关查扣李某 1 驾驶的拖

头车（粤Ｚ×××××澳）一台、白色货柜车（粤Ｚ×××××澳）一

台及拖架（粤Ｃ×××××）一个（均已发还车辆权属单位）。 

4.侦查机关在同案人陈某 1 处查扣的蓝色电话号码记录纸，证明：

同案人刘某将记录有“庄某”、李某 2、关某等人的电话号码的纸条交

陈某 1 并安排陈某 1 具体联系走私涉案象牙事宜。 

刘某签认了上述记录纸。 

5.侦查机关调取的同案人李某 1 驾驶证件材料及出入境货物通关材

料，证明：李某 1 于 2017 年 6 月 3日、7 日分别驾驶粤Ｚ×××××

澳号货柜车、粤Ｚ×××××澳号拖头车载货出入境的情况。 

6.侦查机关调取的闭路电视截图照片，证明：（1）2017 年 6 月 3

日晚，证人黄某 2 驾驶粤Ｃ×××××面包车送同案人关某去南屏海鲜

街后驾车回夏湾的情况。（2）同月 7 日晚，黄某 2 驾车去跨境工业区

接关某的情况。 

7.侦查机关调取的通话记录，证明：各名同案人于涉案期间相互通

话的情况。其中，号码 131××××6075 于 2017 年 6月 3 日与同案人

李某 2 通话，6 月 7 日与李某 2 及证人吴某通话；号码 131××××

6723 与李某 2 及陈某 1 均有通话。 



李某 2 指认号码 131××××6075系上诉人罗烈福所用；号码 131

××××6723 系“张某”（即同案人廖某）使用。 

8.侦查机关调取的银行账户资料及存取款记录，证明：2017 年 6

月 6 日，上诉人罗烈福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 62×××63 向王某名下

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 9 万元。 

9.侦查机关调取的珠海市南屏相某工艺品加工厂营业执照，该加工

厂经营者汪某出具的说明，证明：上诉人罗烈福租用该加工厂的情况。 

10.侦查机关调取的同案人廖某出入境记录，证明：廖某于 2017 年

6 月 6 日出入拱北口岸后未无出境记录。 

（鉴定意见） 

11.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出具的动鉴字﹝2017﹞第 345 号鉴

定报告，证明：侦查机关送检的疑似象牙 25 块，共重 129.68 公斤，经

鉴定确定均为哺乳纲长鼻目象科现代象象牙原牙段；现代象牙除能提供

国家相关管理机构所出具的特定的证明为博兹瓦纳、纳米比亚、南非和

津巴布韦的种群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附录Ⅱ外，其余均被列入公约附录Ⅰ。 

12.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出具的动物案值估算表，证明：根

据《国家林业局关于发布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中涉及走私的象牙

及其制品价值标准的通知》（林濒发﹝2001﹞234 号文件），对于无法

确定是否属于一根象牙切割或者雕刻成的象牙块或象牙制品，应根据其

重量来核定，单价为 41667 元/公斤。因此，涉案重量为 129.68 公斤的

现代象象牙原牙段，估算总值计 5403376.56 元。 

（电子数据） 

13.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科出具的珠检技鉴﹝2018﹞004 号

电子数据检验报告及制作的光盘，证明：侦查机关从上诉人罗烈福



VIVO 牌手机中导出图片 238 张、微信记录 143412 条并刻录于光盘。其

中，该手机里存有河马牙制成品图片、象牙原牙图片、犀牛皮图片；

2017 年 6 月 5 日，罗烈福在微信上与微信名为“A 猛犸洋洋工作室、招

代理”的人员聊天，主要内容为罗烈福要出售象牙并请对方帮助寻找国

内买家。 

（证人证言） 

14.证人李某 2 的证言，证明：2017 年 5 月，朋友“阿某 1”告诉

我，“张某”（经辨认为同案人廖某）有批象牙要走私到珠海并问我做

不做，我答应了。随后我联系刘某，由他找人将象牙运进境交给我，我

再交给国内收货人，对方收货后会按每公斤 900 元支付运费。我和阿某

1 约定其中 500 元分给刘某及司机、另 400 元由我、“阿某 1”及“阿

某 1”的介绍人“阿某 2”平分。我见过收货人（经辨认为上诉人罗烈

福），是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电话号码为 131××××6075，我用我

的电话号码 00853-637××××8 多次与他联系。 

同年 6 月 2 日，廖某说次日有货要进境。我便联系刘某并将廖某电

话号码给了他，让他俩直接联系。6 月 3 日 19 时许，刘某在南屏鸿兴

酒楼附近路边把两麻袋货物交给我。20 时许，我驾驶向朋友江海波借

的粤Ｘ×××××号传祺汽车载着象牙到南屏医院大门右侧 200 米处的

路边交货。接货车辆是灰色小货车，车上有罗烈福和一名司机。罗烈福

下车后，我打开车尾门并和罗烈福一起从车上将两袋象牙搬到小货车货

厢内，罗烈福给了我 5 万多元运费后回到小货车上离开。当晚，我按照

约定将部分运费交给了刘某，后到澳门给“阿某 1”和“阿某 2”报酬。

此次走私的象牙共计 57 公斤，我分了 7000 多元。 

同月 6 日，廖某又联系我走私象牙，我再次联系了刘某。同月 7 日

19 时许，我跟刘某在珠海南屏鸿兴酒楼吃晚饭等待交货时被抓获。当



晚，我用 00853-637××××8 电话多次打罗烈福 131××××6075 的

电话。其中，18:55 分，我约他在上次南屏医院一带交货；19:22 分，

他对我说他到了；20:12 分，海关侦查人员已将我控制并让我打电话给

他；20:16 分和 20:29 分，罗烈福打过两个电话给我。后来，他应该感

觉出事了就再没打电话过来。此次的象牙共计 129 公斤，刘某此前要求

将费用提高至每公斤 550 元。如果交货成功，罗烈福应该给我 116500

元运费。 

李某 2 辨认出同案人“张某”（即廖某）、刘某、陈某 1，指认上

诉人罗烈福是走私象牙在国内的收货人，指认粤Ｘ×××××号传祺汽

车系其接送象牙时所用。 

15.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 6 月 2 日,我朋友李某 2 让我

找人把一批象牙从澳门带进境，报酬是 500 元／公斤。他还给了我一张

记有“庄某”电话号码的纸条，让我联系“庄某”拿象牙。随后，我找

到关某运象牙，约定给他费用 350 元／公斤。同月 3 日早上，我又告诉

了陈某 1 象牙的事，他表示愿意做，我就把记录“庄某”电话号码的纸

条给了陈某 1，让他和“庄某”直接联系。当天，陈某 1 告诉我象牙己

到珠海，有 2 袋约 50 多公斤。19时 30 分，陈某 1 说关某已把象牙拉

到鸿兴渔港路边，我即通知李某 2 拿货，自己也赶到收货地点。大概过

了 40 分钟，李某 2 通知我到南屏医院门口路边收钱。我收到钱后，给

了陈某 13000 元并让他转交关某 20000 元，我自己获得 6500 元。 

同月 6 日晚，李某 2 说又有一批象牙在澳门让我找人带过关。我便

让陈某 1 去做。同月 7 日中午，陈某 1 说他去澳门拿货了。19 时 30 分

许，我和李某 2 在南屏鸿兴渔港吃饭等待收货时被抓获。 

刘某辨认出同案人关某、李某 2、陈某 1。 



16.证人关某的证言，证明：2017 年 5 月底，刘某联系我运输象牙，

我说可以介绍朋友做。他提出从澳门运进珠海，运费每公斤 300 元，另

外每次再给 2000元。6 月 1 日或者 2 日，刘某和陈某 1 又找我商谈并

说以后由陈某 1 联系我。当天我约两地牌司机李某 1 从澳门运象牙进珠

海，他答应了并提出运费是每公斤 60 元，我同意了。 

同月 3 日 11 时许，陈某 1 在澳门渔翁街南领工业大厦附近交给我

用两个装着象牙的黑色袋子并说一共 60 公斤。我再到青州中源公司门

口将两袋象牙交给李某 1 并放到他的面包车上。当晚 19 时许，李某 1

打电话告诉我象牙到珠海了。然后，李某 1 安排黄某 2 驾驶珠海车牌的

面包车载我去送货。黄某 2 送我到达南屏海鲜街门口后见到了陈某 1，

陈某 1 将两袋象牙搬下了车并给了我 2 万元，他说其中 2000 元是给我

的。6 月 4 日或 5 日，我给了李某 13600 元。我只赚了介绍费 2000 元。

剩余的 14400 元，刘某让我先拿着，以后再给他。 

同月 6 日 11 时许，陈某 1 在澳门渔翁街南领工业大厦附近又交给

我四个内装象牙的黑色袋子并说一共 130 公斤。我又将 4 袋象牙交给了

李某 1。同月 7 日下午 15 时许，李某 1 说货上来了，是 140 公斤。19

时许，黄某 2 驾驶装有 4 袋象牙的面包车接到我，不过象牙的包装已经

换过了。我们开到夏湾昌平路准备找一家回收物品店的地磅过磅并约陈

某 1 见面。到达回收店后，陈某 1 和黄某 2 把象牙搬下车去过磅，我看

到重量接近 140 公斤。这时我们就被抓获了。 

关某辨认出同案人陈某 1、刘某、李某 1，指认粤Ｃ×××××号

面包车系送交象牙所用、侦查机关在该车查获的 4 袋象牙系其走私入境。 

17.证人陈某 1 的证言，证明：2017 年 6 月初，刘某说李某 2 找他

把象牙从澳门偷运进境，让我帮他在澳门拿货并交给关某，然后在珠海



跟关某收货后再交给他，我同意了。刘某还写了张纸条给我，上面有澳

门那边的联系人“庄某”、李某 2 及关某的号码。 

同月 3 日上午，我到澳门后在澳门工业大厦后门与“庄某”见面，

他是一名 40 多岁的男子。他用小推车将两包大购物袋包好的象牙交给

我并说共 51.14 公斤，我就通知关某运走象牙。17 时许，关某让我告

诉刘某，象牙共 60 公斤。我转告刘某后，刘某说关某多报了、想多赚

工费。当晚 19 时许，关某在南屏海鲜街将象牙交给我，然后刘某和李

某 2 一起来，李某 2 拿着象牙走了。刘某交给我 23000 元并说其中

3000 元给我，2 万元给关某。之后，我将 2 万元给了关某。 

同月 6 日，我又到澳门找“庄某”拿了四包象牙，他说共 129 公斤

多一点，我同样把象牙交给了关某。同月 7 日下午，关某通知我象牙重

140 公斤。我告诉刘某后，刘某便让我通知关某一起过磅。当天下午，

我和关某一起在夏湾过磅后，关某和司机将象牙搬上车时，关某被抓，

我乘机溜走。我联系刘某后到刘某吃饭的酒家回合时也被抓了。 

陈某 1 辨认出同案人关某、刘某、李某 2，指认侦查机关在粤Ｃ×

××××号面包车上查获的 4 袋象牙系其走私入境。 

18.证人李某 1 的证言，证明：2017 年 6 月 1 日，关某问我能不能

帮他拉一批象牙过关，我说可以试试。同月 2 日，关某和我约定运费按

60 元／公斤收取。同月 3 日中午，关某在澳门中源货运公司仓库交给

我分别用蓝色和深绿色帆布袋包装的两袋象牙，他说象牙有 50 公斤。

我在公司仓库过了磅，显示象牙重量为 59.40 公斤，我拍照存在手机里

并告诉了关某。17 时许，我把这两袋象牙放在中源公司粤Ｚ××××

×澳号大货车货柜下面的工具箱里，然后驾车从跨境工业区过了关。之

后，我将两袋象牙放到粤Ｃ×××××号灰色面包车里。这辆面包车是



我的，平时给黄某 2 使用。当晚，我让黄某 2 开车送关某。6 月 4 日晚，

关某当面给我 3600 元的象牙运费。 

同月 6 日中午，关某再次在澳门公司附近马路边将装有象牙的 4 个

旅行袋搬到我的面包车上，并说重 130 公斤。我回公司过磅后，发现象

牙有 140 公斤。同月 7 日，我在横琴报关大厅碰到黄某 1，因黄某 1 有

车装修材料需要拉到澳门，我便提出帮他拉到澳门，他同意了。于是我

驾驶粤Ｚ×××××澳号拖头车返回澳门。等人卸走装修材料后，我拆

开象牙的外包装，只剩最里层的麻布袋，再将象牙放置在拖头车的工具

箱及中部平板架和车轮之间的缝隙里，又将拆下来的袋子放在驾驶室。

下午 15 时 20 分许，我开车过关来到珠海后，把 4 袋象牙和包装袋一起

搬到我的面包车里。之后我遇到黄某 2，就告诉他面包车上有关某的一

些货，迟点关某会联系他送货。 

李某 1 辨认出关某，指认粤Ｚ×××××澳号货柜车、粤Ｚ×××

××澳号拖头车系其走私象牙进境所驾并指认出其运输时藏匿象牙的位

置。 

19.证人黄某 2（夏湾中源货运公司司机）的证言，证明：我和李

某 1 是夏湾中源货运公司同事，他的粤Ｃ×××××号面包车常借给我

用。2017 年 6 月 3 日晚，我和李某 1 一起吃饭时，李某 1 说粤Ｃ××

×××车上有些货，让我和关某一起开车去送。车上，关某让我把货送

到南屏海鲜街里面。到路口后，一名约 40 岁的男子（经辨认为同案人

陈某 1）上车并指引我把车停到海鲜街里一档口，后该男子把车内两袋

象牙搬下了车，关某就让我自己开车回去了。同月 7 日中午，李某 1 说

要我开车去接关某并听从关某安排。当晚 7 点，关某打电话让我开车到

跨境工业区接他，我到恒昌修理厂门口准备开粤Ｃ×××××面包车时，

发现后备箱有几袋用麻布包裹的货物。19 时许，我开车到到跨境工业



区门口接上关某，他说李某 1 的货已在我车上了，李某 1 说有 140 公斤，

但他认为只有 130公斤，于是带我到夏湾兄弟大排档后面的地磅过磅。

过完磅，4 袋象牙大概 138 公斤，随后我们就被抓了。 

黄某 2 辨认李某 1、关某、陈某 1，指认粤Ｃ×××××号面包车

系送交象牙所用、侦查机关在该车上查获的 4 袋象牙系其运输。 

20.证人黄某 1（澳门中源公司司机）的证言，证明：2017 年 6 月

7 日早，我驾驶粤Ｚ×××××澳号拖头车入境。下午 14 时许，我准

备驾车去澳门时在横琴报关大厅遇到李某 1。因我想去按摩，便让他帮

我把车开回澳门。 

21.证人成某（货车司机）的证言，证明：2017 年 6月 3 日 20 时

许，有人联系我妻子说请小货车拉货。当晚 20 时 30 分许，我驾驶我的

粤Ｃ×××××号小货车来到南屏客户的小店门口等客户。十分钟后，

一名中年男子（经辨认为上诉人罗烈福）上了车。由他指路，我们来到

南屏医院大门右侧两百米处。当时路边停着一辆白色 SUV 小车，该男子

下车与 SUV 小车司机（经辨认为李某 2）一起将小车上的两袋货物搬到

我的货车上。21时许，我们开车来到南屏镇十二村社区残疾中心附近

路段，该男子在路边把两袋货卸下并通过微信红包付我运费 50 元。该

男子的微信名是“罗某 3”。 

成某辨认出上诉人罗烈福是请其车拉货的男子、同案人李某 2 就是

开白色 SUV 小车的男子，指认确认了微信名“罗某 3”的微信截图、粤

Ｃ×××××号小货车及接货的粤Ｘ×××××号广某传祺白色 SUV 照

片。 

22.证人吴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 6 月 7 日 18 时 30 分许，有人

打电话给我的电话 138××××8825 说请我的货车去拉趟货，我们商定

运费为六十元。我驾货车开到南泰明湾小区附近，一名手提蓝色环保袋



的中年男子（经辨认为上诉人罗烈福）上了我的车。由该男子指路，我

们来到珠海市南屏医院门前马路边。之后该男子不停地在打电话，但一

直没人送货过来。我们等到 20 时 30分许，该中年男子就说不等了。我

们便开车返回十二村后，该男子给我现金六十元。当天，打我电话请车

拉货的男子与后来上车的男子是同一人，因为声音是相同的。 

吴某辨认出上诉人罗烈福就是请其车准备拉货的男子。 

23.上诉人罗烈福的供述与辩解，辩称：2015 年 3 月，我开了珠海

市南屏梓怡轩工艺品设计工作室在网络上销售猛犸象牙制品。我平时主

要在南屏相山鸿工艺品加工厂做猛犸象牙的拼补、贴皮工作。澳门人

“伟哥”与我认识多年，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电话和职业。他借过我

很多钱，具体有多少没算过。2017年 6 月 7 日晚 6 时许，他叫个人送

过来一包钱还给我，我没清点，具体多少钱我不知道。我收到钱后开车

回到南屏十二村残疾中心楼下，准备拿着这包钱去吃饭。当晚 7 时许，

我在路上碰到一个不知姓名的朋友，他是开小货车的。我叫他开车和我

一起去南屏医院斜对面吃饭。当晚 9 时许，我回十二村并在沙边路下车，

走了约五十米就被抓获。 

“成某（珠海货运）”是我微信好友，但我忘记是如何认识的，也

不清楚他是做什么的。6 月 3 日晚 21 时 01 分，我用自己的微信号“罗

某 3”加“成某（珠海货运）”为好友并随便发送了 50 元红包给他。 

罗烈福指认了其被查扣的现金 116400 元及其于 2017年 6 月 3 日

21 时 02 分通过其手机微信账号“罗某 3”发给“成某（珠海货运）”

50 元的红包截图。 

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事实 

2014 至 2015 年，上诉人罗烈福未经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

多次向珠海昌某工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某公司”）购买河马



牙碎料后雇请同案人杨某（另案处理）加工成隔片、珠链等工艺品。

2016 年 3 月起，罗烈福雇请同案人罗某 1（另案处理）售卖河马牙工艺

品及剩余的河马牙碎料。2017 年 6月 8 日，侦查机关在罗烈福住所查

扣疑似河马牙碎料一批。经鉴定，上述碎料属于哺乳纲偶蹄目河马科河

马（《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的牙碎料，重量计

181 公斤，价值计 32580 元。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物证、书证） 

1.侦查机关出具的到案说明，证明：2018 年 1 月 22 日，侦查机关

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接拱北海关缉私局电话称犯

罪嫌疑人罗烈福正在缉私局录口供。当日下午 13 时许，珠海市公安局

森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遂在拱北海关缉私局将罗烈福带回接受调查。 

2.侦查机关制作的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及拍摄的现场照片，证明：

2018 年 1 月 22 日，侦查机关在上诉人罗烈福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

十二村丰盛园 148号 1 楼的梓怡轩工作室、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泰

东街 11 号 2 单元 401 房的住所、粤Ｃ×××××号奔驰车查扣用于加

工河马牙的台钻机等工具一批、疑似河马牙隔片串制品一串及被告人罗

烈福的 OPPO 牌 A57t 型手机一台、证人罗某 1OPPO 牌 R9tm 型手机一台。 

罗烈福签认了上述工作室现场及扣押物品照片，证人罗某 1 签认了

侦查机关于上述工作室现场扣押的河马马碎料照片。 

3.昌某公司提供的允许进出口证明书、进口货物报关单等材料，证

明：涉案河马牙碎料均由昌某公司从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地合法进口。 

（鉴定意见） 

4.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出具的动鉴字﹝2017﹞第 374 号鉴定

报告，证明：侦查机关送检的不明碎料 6 筐、4 袋共重 181 公斤，经鉴



定均为哺乳纲偶蹄目河马科河马的牙碎料；河马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Ⅱ。 

5.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出具的动鉴字﹝2018﹞第 114 号鉴定

报告及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侦查机关送检的疑似河马牙制

品一串重 0.03 千克，经鉴定不能确定其来源的物种种类。 

（电子数据） 

6.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科出具的珠检技鉴﹝2018﹞第

002、第 003 号电子数据检验报告及制作的光盘，证明：侦查机关从上

诉人罗烈福被扣押 OPPO 牌 A57t 型手机、证人罗某 1OPPO 牌 R9tm 型手

机导出手机里的电子数据情况。 

（证人证言） 

7.证人陈某 2（昌某公司负责人）的证言，证明：约在 2013 年起，

罗烈福向我购买堆放在我们工厂角落的河马牙边角料等垃圾碎料并称想

用这些碎料加工。开始罗烈福曾给付过部分货款，后期就用加工好的河

马牙工艺品以及帮忙修补猛犸牙的方式抵货款。 

陈某 2 指认侦查机关扣押的疑似河马牙隔片串制品系上诉人罗烈福

拿给其以充抵货款，指认侦查机关在梓怡轩工作室扣押的河马牙碎料系

罗烈福从昌某公司购买。 

8.证人罗某 1（梓怡轩工作室员工）的证言，证明：我是罗烈福的

侄子。2016 年 3月 2 日，罗烈福使用梓怡轩工作室的企业名称注册了

“猛犸创意”的微信公众号并让我负责管理该公众号。我日常工作是上

传猛犸牙及河马牙工艺品的照片、标注价格、接受询价。该公众号一直

无人关注，至 2017 年 3 月因未续费已无法登陆。2016 年 3 月起，我在

闲鱼网及我个人微信上销售约 5、6 百克河马牙隔片，收入约 3000 元。

其中，我在闲鱼网的账号是“xin 芯 66”,绑定的手机号码是 186××



××5363。2016年 3 月，我将一张河马牙碎料的图片发到闲鱼网上当

商品图，图片显示河马牙碎料重量 206.8 克，图片描述是“河马牙碎

料”，定价是￥110 元。2016 年 3月 17 日，买家昵称“爱丽丝的兔子

窝”向我买了一份河马牙碎料，即 206.8 克，并支付给我 110 元，订单

编号：1721223054291625。买家的收货人叫丁某。我的微信号是×××,

微信名“猛犸创意＆小罗”，平时我加入很多古玩或者猛犸牙群，有人

需要河马牙隔片，我就添加对方为好友，并卖河马牙隔片给对方。2017

年 6 月至 12 月期间，我通过微信卖了四次河马牙隔片给微信名为“文

玩享受人生”的客户，每次 100 克，第一次 450 元，后面三次各 400 元。

对方都是通过微信转账方式付钱给我。买家的收货地址是金某五金。我

平时主要买河马牙隔片，也卖河马牙碎料。河马牙碎料平均每克 0.5 元，

河马牙隔片平均每克 4 至 5 元。 

2017 年 6 月 8 日，缉私局在梓某工作室搜查并扣押 180 多公斤的

河马牙碎料都是罗烈福买来的。这些碎料一部分是加工隔片后剩下的废

料，一部分碎料是未加工的，我卖过这些未加工的碎料。罗烈福教过我

如何辨认河马牙工艺品。河马牙是白色或者淡黄白色，纹路不明显，猛

犸牙表面有明显的交叉纹路。 

罗某 1 指认了其手机使用闲鱼网账号“xin 芯 66”、使用微信向他

人贩卖河马牙制品的交易记录截图。 

9.证人丁某的证言，证明：我平时喜欢玩手串，想买点碎料自己加

工。2016 年 3 月 17 日，我在闲鱼网用账号“爱丽丝的兔子窝”向账号

“xin 芯 66”的卖家购买了河马牙碎料 206.8 克，共支付 110 元。这些

碎料后来不知放哪去了。 

丁某指认了其使用闲鱼网向证人罗某 1 购买河马牙制品的交易记录

截图。 



10.证人许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 6 月至 12 月，我用微信名

“文玩享受人生”向微信名“猛犸创意﹠小罗”购买了四次河马牙隔片。

每次购买 100 克，第一次支付 450 元，后三次每次支付 400 元。我的收

货地址是金某五金。我买的隔片串成一串链子，在手上把玩，2018 年 1

月时不小心弄丢了。 

许某指认了其使用微信向证人罗某 1 购买河马牙制品的交易记录截

图。 

11.证人杨某（梓怡轩工作室原员工）的证言证明：我是罗烈福的

嫂子。2016 年 5、6 月起，罗烈福雇请我对河马牙原料进行加工。我帮

着作了半年就不作了。罗烈福按加工的河马牙珠子的价格支付工资，每

月约 3800 元。 

12.证人罗某 2（梓怡轩工作室员工）的证言，证明：我是罗烈福

的侄子。2017 年 1 月起，我受罗烈福雇请在梓某工作室上班，主要是

帮他修补黑色的破烂骨头。这些骨头长度约 2-3 米，直径十几厘米，里

面填满了水泥、钢筋、胶水，外表皮有多处破裂、破损。我用树脂和

502 胶水粘好外表皮再用砂轮片和砂纸打磨光滑，后交给罗某 1 刷油漆。

我一共修补过 2 条长约 2 米多的黑色骨头，总共赚了约 8000 元。我不

知道修补的东西是何物。 

13.证人黄某 3 的证言，证明：我从 2012 年初开始将珠海市南屏十

二村丰盛园 148号 1 楼出租给罗烈福使用。 

（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4.上诉人罗烈福的供述与辩解，供认：2014 年，我联系昌某公司

负责人陈某 2 购买河马牙碎料。2014 年至 2015 年，我陆续从该公司购

入一吨多河马牙碎料（包含木头等杂质），进货价为每公斤 180 元。货

款中部分是现金支付，部分用我加工好的河马牙隔片抵扣。进货后，我



请嫂子杨某和我一起将河马牙加工成隔片及小圆珠等工艺品再串成挂件

出售。具体流程是，先用切料机把不规则的碎料切平整，接着用台钻机

把原料钻成薄片，有些孔不正就用雕刻机雕刻，再用打磨机把表面磨光

滑，然后用双飞粉搅拌均匀让成品表面变得光滑，再用水枪冲洗表面的

粉末，晾干后上水蜡或巴西腊。鼓风机用于切料和钻料时吸灰尘，电子

秤用于加工前及加工后过磅。 

我曾将工艺品拿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古玩店委托售卖，也曾在

广州荔湾广场旁边租档口贩卖猛犸牙及河马牙制品，日常经营由罗某 1

负责。2016 年上半年，该档口倒闭。后来，我用微信公众号“猛犸创

意”（现已停用）做推广，也由罗某 1 负责。此外，我还到各大汽车

4S 店销售，但只卖出了一小部分。2017 年 6 月，缉私局民警到梓怡轩

工作室查扣了一批未加工的河马牙边角料，一共 6 框 4 袋 181 公斤。河

马牙外表特别硬，要用火烧或者用盐酸泡才能去掉外皮，尺寸比猛犸牙

小很多，但颜色很白。我上网查过河马属于附录二的物种，我以为做河

马牙是合法的。 

罗烈福指认了“猛犸创意”公众号贩卖河马牙隔片的截图。 

关于上诉人罗烈福有否参与涉案走私犯罪的问题。经查，同案人李

某 1、李某 2、关某、刘某、陈某 1 均稳定供认了结伙走私涉案象牙的

详细经过，李某 2 还指认罗烈福系涉案象牙收货人；证人成某证称罗烈

福于 2017 年 6 月 3 日晚租乘其驾驶的货车从南屏医院门口接收两袋货

物后运至南屏镇十二村并通过微信红包支付运费 50 元，还指认出送货

人李某 2 及送货车辆；证人吴某证称罗烈福于 2017 年 6 月 7 日晚租乘

其驾驶的货车到珠海市南屏医院门前马路边准备接货并因未等到送货人

而返回南屏镇十二村；侦查机关从罗烈福使用手机中提取的微信聊天记

录证实其接收涉案第一单象牙后在网上兜售；罗烈福被抓获时身携现金



116400 元的数额与李某 2 证称拟收取的第二单象牙的运费数额基本一

致。上述言词证据相互吻合且与罗烈福及李某 2 的手机通话记录、罗烈

福手机中的图片及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另一

方面，罗烈福关于其付款给成某 50 元系随意发送、所携现金系货款等

辩解无相关证据佐证且明显不合常理，其亦不能对手机通话记录、微信

聊天记录等客观性证据作出合理解释。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证实罗烈福

作为收货人参与了涉案两单走私犯罪，罗烈福上诉及其辩护人辩称在案

证据不足以证实罗烈福参与涉案走私犯罪理据不足，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罗烈福所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的量刑问题。经查，在案证据证实罗烈福多次非法购买河马牙碎料并部

分加工为工艺品后将河马牙工艺品与河马牙碎料对外销售。仅案发时查

获的部分河马牙碎料价值已达 32580元，依法应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拘役，并处罚金。原判鉴于罗烈福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非法收购、

出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罪行，依法予以轻处罚，在综合考虑涉案犯罪

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的情况下，决定以非法收购、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罗烈福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一

万元，量刑并无不当。因此，罗烈福的辩护人辩称原判对罗烈福所犯非

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量刑过重理据不足，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罗烈福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伙同他人

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入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

品罪；其又未经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非法收购、出售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其行为又已构成非法收购、出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罗烈

福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并罚。在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的共同犯罪中，罗

烈福负责在国内收货并支付运费，系其主要作用的主犯，应按照其所参

与的全部犯罪处罚。罗烈福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非法收购、出售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的罪行，依法可对其所犯该罪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罗

烈福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理由经查均不成立，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百四十一条

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

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

第九条第三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一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

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晓文 

审判员  梁 美 

审判员  黄玉良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书记员  肖耀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

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

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

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

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

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

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

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

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

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

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

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

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

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

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一百五十一条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的货币的，处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

刑，并处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金属或者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

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条各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四十一条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

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走私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未达到本解释附表中（一）规定

的数量标准，或者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数额不满二十万元的，可以认定为

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较轻”。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走私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达到本解释附表中（一）规定的

数量标准的； 

（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三）走私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未达到本解释附表中（一）规定

的数量标准，但具有造成该珍贵动物死亡或者无法追回等情节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走私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达到本解释附表中（二）规定的

数量标准的； 

（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三）走私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达到本解释附表中（一）规定的

数量标准，且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

或者造成该珍贵动物死亡、无法追回等情形的。 

不以牟利为目的，为留作纪念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进境，数额不满

十万元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十条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珍贵动物”，包括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附录Ⅱ中的野生动物，以及驯

养繁殖的上述动物。 

走私本解释附表中未规定的珍贵动物的，参照附表中规定的同属或

者同科动物的数量标准执行。 

走私本解释附表中未规定珍贵动物的制品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林业局、公安部、海关总署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刑事案件中涉及的 CITES 附录Ⅰ和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制品价值

核定问题的通知》（林濒发〔2012〕239 号）的有关规定核定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

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

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 

第二条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收购”，包括以营利、

自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运输”，包括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

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进行运送的行为；“出售”，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

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 

第十一条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依照国家野生动物保护

主管部门的规定核定；核定价值低于实际交易价格的，以实际交易价格

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

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

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

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

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

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

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